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
	

	



	

	



	



附件1
2025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（涉重金属历史遗留矿渣
污染治理项目）预算安排表
	序号
	县（市、区）
	项目名称
	项目编号
	金额
（万元）
	备注

	合计
	1968
	

	1
	道孚县
	甘孜州道孚县八美镇历史遗留污染源整治项目
	2024513326T1-1010001
	758
	拟按70%比例支持1060万元，本次按照50%先下达758万元，不足部分根据实施进度安排。

	2
	古蔺县
	泸州市古蔺县石屏镇向顶村历史遗留磺渣堆场污染风险管控项目
	2024510525T1-1010001
	675
	拟按70%比例支持2851.52万元，本次按照50%先下达675万元，不足部分根据实施进度安排。

	3
	古蔺县
	泸州市古蔺县石宝镇合马村历史遗留磺渣堆场污染风险管控项目
	202410525T1-1010002
	535
	拟按70%比例支持2261.33万元，本次按照50%先下达535万元，不足部分根据实施进度安排。



	

	


附件2
2025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（涉重金属历史遗留矿渣
污染治理项目）绩效目标表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泸州市古蔺县
	甘孜州道孚县

	
	
	
	
	

	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	1210
	758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土壤污染源治理数量（个）
	2
	1

	
	
	安全管控（处置）废渣（立方米）
	≥170000
	≥30000

	
	
	保护周边耕地（亩）
	≥9300
	≥700

	
	质量指标
	管控或效果评估通过率
	100%
	100%

	
	
	项目验收合格率
	100%
	100%
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开工率
	100%
	100%

	
	
	项目完成时间
	2026年12月
	2026年12月

	效益指标
	生态效益指标
	土壤污染风险隐患
	基本消除
	基本消除
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降低人群健康风险
	保护周边人民群众健康
	保护周边人民群众健康
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90%
	≥90%






